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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以批准的决算为准。项目建设周期原则

上不超过 24 个月，如需延期，应提前 6 个月按原审批渠道报批。

曹路农业园区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（二期）财务监理

(含审价)、审计单位由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联合委派，相

关费用计入项目前期管理费用。

请你区按照《关于印发上海市设施菜田项目建设管理细则

的通知》（沪农委规〔2022〕9 号）的要求，及时落实区级财政

承担的项目资金，严格按照规范程序组织项目实施，尽快完成

项目建设，从严开展资金监管，并做好项目验收和财政性资产

管理工作。验收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1. 浦东新区万祥镇新振村老旧设施菜田提升建设项

目投资明细表

2. 曹路农业园区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（二

期）投资明细表

3. 合庆镇跃丰春雷老旧设施菜田改造项目投资明

细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4 年 9 月 9 日








